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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先進，大家好： 
今天 大院第11屆第1會期 貴委員會第20次

全體委員會議，承 貴委員會邀請就「如何促

進保險業資金擴大參與公共建設，加速建設之

推動」進行專題報告，敬請 指教。 
 
一、 保險業資金屬性及監理原則 

(一) 保險業資金主要來自保戶所繳之保費，

由於壽險契約多為長年期契約，為履行

對保戶契約責任之承諾，其資產配置多

以投資長期之固定收益商品，以符合資

產負債存續期間匹配。其資金運用之成

果，直接影響保戶權益及保險業清償能

力；又因資金數額龐大，是我國金融市

場及社會穩定之重要根基。 

(二) 本會對於保險業資金運用之監理，秉持

審慎監理，要求保險業應具備完善之風

險管理機制，落實安全性、流動性及收

益性等原則。 

二、 受到外在金融市場環境之影響，保險業

國外投資增加，本會配合政策目的及因

應金融市場變化調整國外投資限額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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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因應措施 

(一) 隨著國內市場利率水準自民國89年起持

續下滑，壽險業自90年後，開始逐漸面

臨已銷售傳統保單利差擴大之挑戰。為

降低早期高利率保單之負擔，我國壽險

業逐年擴大保單銷售，整體資產規模快

速成長，壽險業投資資金規模自92年約

新臺幣(下同)2兆元逐年快速上升，至

113年5月底規模已達32.42兆元。 

(二) 但國內固定收益債券市場之收益率、年

期及胃納量相較國外明顯不足，使我國

壽險業面對利差及資金去化壓力。但投

資國內已無法滿足保險業長期保單所需

之資產負債匹配需求，在兼顧風險管理

下，法規就保險業國外投資額度相關規

範多次檢討修正，以協助降低外部經濟

環境對於保險業資金去化及資產負債有

效管理之衝擊： 

1、 81年修正保險法，新增保險法第146
條之4，規範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總

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5%。但主

管機關得視經營情況逐年予以適度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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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，最高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

20%。 

2、 89年後國內利率長期處於低點，考量

國外市場報酬率較高且國內市場投資

工具有限，爰於92年修正保險法第

146條之4，國外投資額度上限由保險

業資金之20%提高至35%。 

3、 96年因應保險業資金規模快速增長，

而國外債市規模大，可吸納保險業資

金投資需求，爰修正保險法第146條
之4，將保險業國外投資上限由保險

業資金35%提高至45%，並增訂保險

業國外投資額度申請核准之相關規

範。 

4、 103年配合金融進口替代政策，修正

保險法放寬保險業投資國際板債券得

不計入國外投資限額，以提高保險業

資金運用效益。嗣為強化保險業國外

投資風險之控管，爰將國際板債券納

入限額控管，於107年明定保險業包

含國際板債券之國外投資上限為保險

業資金之65.25%。 



4  

(三) 然保險業國外投資金額與比率大幅增

加，導致投資部位因國際經濟金融情勢

變化，使損益易隨匯率大幅波動，亦增

加壽險業之避險成本。特別是111年起

受到美國聯準會強力升息影響，臺美利

差急速擴大，使壽險業之避險工具價格

飆高，112年全年平均避險成本率超逾

4%，整體壽險業避險成本達3,602億
元，113年迄今避險成本亦維持高檔。 

三、 為提供保險業資金去化管道，並配合政

府扶植國內策略性產業及重要建設之政

策方向，本會將持續引導保險業透過多

元管道投資國內公共建設 

(一) 保險業依現行規定，已可以透過專案運

用、不動產、有價證券等多元管道投資

公共建設。本會為引導保險業者投資國

內公共建設等，業持續檢討修正相關法

規，近期已放寬或鬆綁部分說明如下： 

1、 修法放寬保險法第146條之5： 

保險業資金運用法令原先限制保

險業不得派任所投資公共建設之董監

事，考量引導鼓勵保險業資金投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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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建設政策方向，且派任董監事有助

於保險業監督管理，以利其落實資金

運用相關風險管理機制，並有政策引

導效果，本會修正保險法第146條之5
放寬保險業派任公共建設董監之席次

比例限制，110年已修法提高至三分

之二。 

2、 開放及鼓勵保險業直接或間接投資國

內公共建設及實體產業： 

配合國內投資法令開放，為鼓勵

保險業參與國內五加二、六大核心產

業及公共建設之投資，本會已發布相

關獎勵投資方案，並已於112年12月
調降保險業投資國內私募股權基金及

創業投資事業之RBC風險係數，

100%投資國內公共建設者，適用風

險係數10.18%；如同時投資國內公共

建設、五加二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

者，適用風險係數17.25%。 

3、 綜合考量國際標準及我國在地情況研

議保險業資本新制： 

為引導鼓勵保險業投資國內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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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設之政策方向，降低保險業投資公

共建設之不確定性，已於113年6月進

一步對外宣布，保險業目前已投資及

實施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前5年期間

投資之公共建設部位，投資期間得維

持適用風險係數1.28%，毋需逐步調

整。 

(二) 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情形： 

1、 截至 113 年第 1 季底，整體保險業資

金32.65兆元，整體運用於專案運用

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金額（含不

動產地上權及有價證券等各類投資管

道）約 6,092 億元，其中屬保險法第 
146 條之 5 專案運用、公共建設及社

會福利運用金額為1,375億元，占保

險業資金 0.42%，距法定限額10%之

3.27兆元，尚有相當空間。 

2、 保險業已投入公共建設類型，包括： 

再生能源發電及儲能之電力設施、促

參BOT案、汙水下水道、廢棄物處

理、產業園區、觀光休閒、政府公辦

都市更新案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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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為有效運用資金獲取長期穩定報酬，

履行對保戶之承諾，保險業資金運用

比重已達99%，在保險法令規定之限

額內，保險業得綜合評估成本效益，

依其資金配置需要，選擇具合理期

間、報酬率及符合風險控管考量之投

資標的，動態調整國內、外投資比

重，爰推動增加公共建設案源，將有

助於擴大保險業參與投資公共建設。 

四、 為促進保險業資金擴大參與公共建設，

需跨部會合作及公私協力推動，增加更

多公共建設案源及投資誘因 

(一) 引導保險業投入國內公共建設之重點在

於如何釋出更多適合保險業參與之公共

建設案源、提供足夠誘因，並可符合風

險管理考量。謹就適合保險業參與之公

共建設案源、條件及方式等說明如下： 

1、 適合保險業投資公共建設案源條件包

括自償性佳、具長期穩定現金流量、

合理報酬率、案件投資風險可控，政

策具穩定性及可預測性，又保險業較

少產業經營之專業背景，成熟型產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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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的相對開發型容易評估及投資。 

2、 保險業本業為經營保險業務，參與公

共建設方式以投資為主，不適合直接

參與公共建設之營運。現行透過地上

權、BOT案直接投資公共建設等方式

外，公共建設證券化、政府建設公債

具有長期穩定收益，可匹配保險業長

期負債，亦為適合保險業之投資標

的。 

(二) 促進保險業資金投入國內公共建設，需

跨部會共同合作部分 

1、 增加公共建設案源：釋出更多具合理

期間及穩定報酬率，可由民間參與投

資之公共建設案源，有助於促進保險

業投入國內公共建設。國家發展委員

會前於113年4月29日召開「鼓勵壽險

業資金投資社宅及公建事宜研商會

議」邀請相關政府單位及金管會共同

研商，與會單位已有共識檢討精進現

行機制，推動增加公共建設採促參模

式辦理，釋放更多案源提供民間業者

參與投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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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增加公共建設金融商品種類：參酌亞

洲地區已有之公共建設證券化案例，

倘政府單位可將目前具有穩定現金流

之公共建設進行證券化，將可增加公

共建設相關金融商品多元性，活化政

府資金運用彈性，提供保險業參與投

資之機會。政府機關從公共建設證券

化收回之資金後，可規劃及興建下一

階段國家發展需要之公共建設，提供

更多的公共建設滿足民眾多元需求，

也可提供保險業資金去處，投資臺

灣，促成良性循環，創造民間業者、

政府及民眾之三贏局面。 

3、 建立跨部會單一窗口協助排除法規障

礙：保險業參與公共建設投資，除涉

及保險相關法規外，依個別公共建設

種類及性質，亦涉及不同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規定，建立跨部會單一窗口，

透過跨部會協調溝通，將有助於加速

協助解決保險業等民間業者投資公共

建設涉及之法規問題。 

五、 為促進保險業投入國內公共建設，本會

後續將持續適時檢討修正法令及研議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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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鼓勵措施 

(一) 研議保險業投資國內之相關獎勵措施 

本會刻正參酌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

(IAIS)之國際保險資本標準(ICS)及我國

在地情形研議保險業適用之新一代清償

能力制度，112及113年已發布三階段在

地化及過渡性措施，未來將視投資標的

性質，研議進一步鼓勵保險業投資公共

建設相關獎勵措施。 

(二) 透過不動產投資信託(REITs)引導投資

公共建設 

1、 為活絡我國不動產證券化市場，本會

參考日、星、港等地之不動產投資信

託制度，研議修正「證券投資信託及

顧問法」，開放REITs採基金架構發

行，並採雙軌制，與現行依據「不動

產證券化條例」發行之信託架構

REITs併行，修法草案前業於113年5
月15日經貴委員會審查通過，部分保

留條文已於113年6月26日依黨團協商

結果通過，後續將由大院進行二讀及

三讀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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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基金架構REITs係以投資可產生穩定

收入之不動產為主要目的，諸如商辦

大樓、物流倉儲中心、公共建設等均

可為其投資標的，未來修法通過後本

會將透過相關鼓勵措施，引導業者將

REITs資金投入公共建設，俾利我國

公共建設之推動與發展。 

3、 「不動產證券化條例」已放寬信託型

私募REITs投資公共建設之相關投資

限制，為增加投資彈性，刻正於大院

審議「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修正草

案」，將放寬信託型REITs對開發階

段公共建設之相關投資限制，以鼓勵

民間資金投資公共建設。 

六、 結語 
推動公共建設為國家重要政策，需要

跨部會合作及公私協力推動。保險業依現

行法令已得透過多元管道投資國內公共建

設，又保險業資金來自保戶，其資金運用

須注意收益性、流動性及安全性，參與公

共建設投資亦需考量風險。本會將續行配

合國家重要政策，適時檢討相關法規，促

進保險業者投入公共建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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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指教，並祝各位

委員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！ 


